
《 2005 年吸煙 (公眾生 )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政府當局就二零零六年二月十四日、  

三月三十一日、四月四日及四月十日  

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二零零六年二月十四日、三月

三十一日、四月四日及四月十日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。  

 

背景  

 

2 .  在上述會議上，議員提出下列各項問題，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答

覆－  

 

( a )  鑑於第 3 (3 ) ( c )條提及禁止吸煙區的管理人只可召喚一名警務人
員協助執行禁煙規定，根據擬議新的第 15F 條委任的督察可否根
據現行第 3 (3 ) ( c )條協助執行禁煙規定；  
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

3 .  條例第 3 (3 ) ( 1 )條並沒有限制禁止吸煙區的管理人向控煙辦公室

作出投訴。根據新的第 15G 條，辦公室的督察會被授權搜集有關吸煙

罪行的證據，並要求有關人仕提供其姓名及地址和出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 

( b )  是否有任何方法確定小學及中學、專上院校及大學的確切界線；
如有的話，請說明之；  

 

4 .  就法定禁止吸煙區而言，相關的法例規定適用於學校的校舍或任

何部分。根據《教育條例》第 3條，“校舍＂包括學校康樂室、居住設

施、運動場、操場及為學校用途而使用的其他地方。每間學校可在內

營辦的處所範圍會顯示在其樓面平面圖。有關圖則會在學校註冊時由

教育統籌局審閱並存放。  

 

5 .  關於《吸煙 (公眾生 )條例》 (第 371章 ) (條例 )所界定的“指明教

育機構＂，其界線並沒有在相關的條例 (如適用的話 )內清楚闡明。因此

我們已致函該等機構，以獲取有關其界線的詳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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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現行第 14 (2 )條的推定條文是可推翻的推定還是不可推翻的推定； 
 

6 .  第 14 (2 )條的目的，是就 "煙草廣告 "這個界定詞語的進一步涵義作

出規定，而並非一項可推翻的推定。法定定義使用 "當作 "來擴充界定

詞語的本義，是為了減少法例條文的冗贅而採用的一種便利手法。第

371章第 IV部採用了這項草擬技巧，該部規管用以推廣煙草產品的若干

材料和物體的印行、刋登、展示和分發。這些材料和物體均稱為 "煙草

廣告 "，其涵義在第 14條有所訂明。  

 

7 .  第 14 (1 )條首先界定 "煙草廣告 "的基本涵義。第 14 (2 )擴充有關涵

義，訂明除非若干廣告或物體是在第 ( 3 )至 ( 5 )款的條文範圍內，否則須

當作煙草廣告。第 14 (2 )條的效力，並非推定某項行為已經作出而事實

上並無作出。第 14 (2 )條只是一項不容爭辯的陳述，就 "煙草廣告 "規定

多一項的涵義。  

 

( d )  現時香港有多少非煙草產品展示煙草產品的名稱／標識；  
 

8 .  我們知悉如 Sa l em ,  Dunh i l l ,  Ma r l bo ro 等牌子的煙草公司亦曾生產

非煙草產品。不過，我們未能逐一盡錄，也沒有這些產品的確切數目。 

 

( e )  海外司法管轄區如何處理包含煙草牌子及／或標識的非煙草產
品，無論是供出售或作其他用途；  

 
9 .  有關海外做法的一些研究結果，摘錄於附件，以供參考。  

 

( f )  所有位於學校界線範圍內的小學及中學的員工宿舍及學生宿舍
均須禁煙，這項政策原意是否清楚反映在條例草案內；  

 

10 .  在條例草案第 20 條、經修訂的附表 2 已將學校劃為禁止吸煙區。

根據教育條例 (第 279 章 )第 3 條，居住設施無異是校舍的一部份。室內

的員工宿舍及學生宿舍，如處在學校的範圍內，均須禁煙。根據經修

訂的第 3 (5 )條 (條例草案第 5 ( c )條 )，對宿舍或居所的豁免只適用於根據

經條例草案第 5 ( a )條修訂的第 3 (1AA)條下指定的室內工作間或室內公

眾地方。有關豁免不會適用於被條例第 3 (1 )條規範，並列於經修訂的

附表 2 之學校。  

 

 ( g )  安老院如位於住宅樓宇內，會否被視為“住宅＂而獲豁免禁煙； 
 

11 .  在條例草案第 20 條、經修訂的附表 2 已將安老院劃為禁止吸煙

區。根據經修訂的第 3 (5 )條 (條例草案第 5 ( c )條 )，對住宅的豁免只適用

於根據經條例草案第 5 ( a )條修訂的第 3 (1AA)條下指定的室內工作間或

室內公眾地方。有關豁免不會適用於被條例第 3 (1 )條規範，並列於經

修訂的附表 2 之安老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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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在上述會議上，議員亦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回應議員所作的下列

建議－  

 

( a )  公共交通工具即使並非正運載公眾人士，仍須遵行禁煙規定；  
 

13 .  我們已就公共交通工具即使並非正運載乘客亦須禁煙的規定是

否可以接受，諮詢環境運輸及工務局。他們不反對這項建議。因此，

我們會就第 2 條下的“公共交通工具＂的定義條文提出委員會審議階

段修正案，以實施上述規定。  

 

( b )  考慮到雪茄產品的數目和種類遠遠超逾香煙產品，在條例草案建
議的處所內要約出售的煙草產品的價格板和價格標記的尺寸，不
應施加於雪茄產品；  

 

14 .  考慮到雪茄店的獨特經營模式，我們建議准許他們除在店內使用

價格板和價格標記外，可設置 3 套目錄，載列出售雪茄產品的名稱和

價格。有關目錄可在顧客提出要求時向他們展示。因此，我們會就《 2005

年吸煙 (公眾生 ) (修訂 )條例草案 (“條例草案＂ )第 15 條提出委員會

審議階段修正案。  

 

( c )  除煙草產品外，出售及／或展示的任何物體如包含煙草牌子及／
或標識，應受到禁制，以防止煙草公司利用這類物體推廣其煙草
產品；另一做法是禁止擬出售及／或展示的這類產品而現行產品
則獲豁免；  

 

15 .  現行第 14 (3 )條訂明，如任何廣告或物體純粹是 ( a )  為非煙草產品

或服務；或 ( b )  為職位招聘目的，而包含該等姓名、名稱、商業名稱、

商標、牌子名稱或圖樣或圖樣的一部分，則法定規限條文不適用於該

廣告或物體。條例草案藉加入“顯眼程度＂的測試，進一步規限這方

面的規定。該項建議已可取得合理平衡，既容許名稱與圖樣與煙草產

品相同的合法非煙草產品有廣告機會，亦盡量減少任何鼓勵吸煙的宣

傳效果。我們不建議全面禁止擁有與煙草產品相同牌子的非煙草產品

的廣告。現時並沒有確實的證據顯示品牌延伸與吸煙的行為有關係。  

 

( d )  《吸煙 (公眾生 )條例》(第 371 章 )附表 2 所指的“公共升降機＂
的涵義應予詳細闡釋，以便與私人升降機區分；  

 

16 .  現行《條例》第 2 條界定“公共升降機＂的涵義為“公眾可乘用

的升降機，並包括任何可通往個別佔用的樓宇單位、辦公室或其他住

宿單位的升降機及包括酒店升降機＂。公共升降機有別於在多層家居

單位內裝設的私人升降機。這類私人升降機無須禁煙，因為升降機是

位於私人居所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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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刪除草案第 5 (g )條；  
 
17 .  在考慮議員的意見後，我們擬刪除草案第 5 (g )條。換言之，特定

的豁免禁煙安排，不適用於正在建造或拆卸的建築物。與其他工作地

方的情況一樣，室內區域會實行禁煙。在建造階段，某一區域在某日

可能在“室內＂的定義範圍內，另一日則不然，視乎有關結構在關鍵

時間的情況而定。  

 

( f )  提供法律意見，說明《公眾生及市政條例》 (第 132 章 )所界定
的“扔棄物＂一詞是否涵括燃著的煙草產品所產生的煙。  

 
18 .  《公眾生及市政條例》 (第 132 章 )第 2 條界定＂扔棄物＂為：  

 

( a )  土壤、污物、泥土、塵埃、灰燼、紙張或垃圾；  
( b )  玻璃器皿、瓷器、陶器或金屬罐；  
( c )  泥漿、黏土、磚、石、灰泥、沙、水泥、混凝土、灰漿、

木、木材、木屑、塑膠、建築材料或挖掘出來的物料；  
( d )  碎石、廢棄物或碎片；  
( e )  髒物、肥料、牲畜糞便、排泄物及其他具厭惡性、有害或

令人討厭的物體或液體；及  
( f )  相當可能構成妨擾的物質。  

 

19 .   在第 132 章下“扔棄物＂的定義之表面意思，並不包括“煙的

排放＂。自條例生效後，有關定義一直一貫地獲實行。要嘗試令到“扔

棄物＂的定義足以檢控一個在街上吸煙的人犯了扔棄垃圾的罪行，爭

議性會很大。  

 

20 .   吸煙的行為，由吸煙 (公眾衞生 )條例作規範。條例第 2 條將“吸

煙＂、“吸用＂定義為“吸入與呼出煙草或其他物質的煙＂。制訂吸

煙 (公眾衞生 )條例的目的無疑是為禁止在指定非吸煙區吸煙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生福利及食物局  

二零零六年四月  












